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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 

壹、開會程序  

一、報告出席股東股數及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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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 

貳、開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十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 398 號 3 樓(古華飯店桃風廳) 

出席：全體股東及股權代表人 

主席：董事長鄭敦謙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 一○八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三) 一○八年私募普通股辦理情形報告。 

(四) 資金貸與改善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五) 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六)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 承認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承認一○八年度虧損撥補案。 

 

五、討論事項 

(一)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二) 本公司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三)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以上各議案之投票表決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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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敬請  鑒察。   

說  明：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議事手冊第八頁至第九頁)。 

 

第二案：一○八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一○八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議事手冊第十頁)。 

 

第三案：一○八年私募普通股辦理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一)本公司於 108 年 6 月 14 日經股東常會決議通過辦理私募普通股，以發行股數不超

過壹仟貳佰萬股限額內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或公司營運需求一次或分次（最多不

超過三次）辦理之。 

(二)基於考量資金籌資時點之實際市場狀況及現有法令規範之時效性，此案於第六屆第

十五次董事會決議不繼續辦理前述私募案。 

 

第四案：資金貸與改善計畫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一)本公司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80333635 號函指示，還款計畫未執

行完成前，於股東常會報告改善計畫執行情形。 

(二)本公司因資金貸與蘇州長瑞有限公司新台幣 16,751 千元尚有逾期之情事，業依還

款計畫確實執行，截至 109 年 3 月 31 日為止，累計已收回金額新台幣 5,841 千元，

資金貸與餘額為新台幣 10,910 千元。 

 

第五案：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一)本公司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80334193 號函指示，於股東常會報

告執行情形。 

(二)本公司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三」(議事手冊第十一頁)。 

 

第六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為配合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之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前後對照

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議事手冊第十二頁至第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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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承認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本公司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美萍會計師、于紀隆會計師查核竣事，並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畢及第六屆第十五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議事手冊第八頁至第九頁)、會計

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五」(議事手冊第十五頁至第二十九頁)。    

 

第二案：承認一○八年度虧損撥補案，謹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 

(一)本公司一○八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207,690,279 元，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六」

(議事手冊第三十頁)。 

(二)上述虧損撥補表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經第六屆第十五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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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 
為配合實務運作，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議

事手冊第第三十一頁)。謹提請 討論。 

 

第二案：本公司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謹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  
(一)為因應公司未來營運所需，擬於總發行股數不超過壹仟參佰萬股限額內辦理私募普

通股，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或公司營運需求辦理之。 

(二)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次私募國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價格之訂定，應不低於本公司定價日前下列二

基準價格較高者之八成： 

(a)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

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或 

(b)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惟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發行價格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

視日後市場狀況、客觀條件決定之。 

2.前述私募價格訂定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

並同時考量私募普通股轉讓時點、對象及數量均有嚴格限制、公司經營績效、

未來展望，故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應屬合理。 

(三)特定人選擇方式： 

1.本次私募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等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函釋所規定

之應募人資格為限。目前擬洽定之應募人暫訂以內部人或關係人及可能參與應

募之策略性投資人為主。 

2.目前尚未洽定應募人，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據前述法令洽定，但未來洽定

之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將以願配合本公司營運資金需求時點，及對本

公司經營有瞭解，而有利本公司未來營運者為限，目前暫定可能參與私募之內

部人或關係人之名單包括： 

應募人名單 選擇方式與目的 與公司之關係 

龔行憲 係本公司內部人，對本公

司營運具有充分瞭解，藉

此提供其經驗、技術及知

識以提高本公司營運效

益，並充實營運資金，強

化財務結構。 

本公司董事 

中盈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法人董事 

士鼎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法人董事 

倪慎如 本公司董事 

郭治平 本公司董事 

頤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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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潛在應募人屬法人者，其應揭露事項如下，一併說明如下： 

擬應募法人之名稱 該法人前十名之股東 持股比例 與公司之關係 

中盈投資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無 

士鼎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40.00% 無 

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15.00% 無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 
7.50% 無 

WIN CHANNEL 

LIMITED 
6.00% 無 

凌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無 

新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無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無 

聯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

司 
5.00% 無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7% 無 

原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 無 

頤碩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 

士鼎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 

本公司法人董

事士鼎之關係

人 

 3.應募人若為策略性投資人，其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a)選擇方式與目的：為能強化本公司產業競爭力、提升整體營運效能之策略性

投資人為限。 

(b)必要性：為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強化本公司競爭力、降低資金成本及公司未

來營運發展，引進策略性投資人，為本公司長遠發展之必要策略。 

(c)預計效益：可提高公司籌資靈活與機動性並降低利息成本，提升公司未來營

運績效及競爭力。 

(四)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本公司考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為掌握資金募集之時效

性及可行性，以及私募有價證券三年內不可自由轉讓之規定將更可確保公司與

內部人及策略性投資夥伴間之長期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實

際需求辦理私募，亦將有效提高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靈活性。本計畫之執行預

計將可強化公司競爭力並提升營運效能，有利於股東權益，故不採用公開募集

方式，爰依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私募普通股。 

2.得私募額度：擬於總發行股數不超過壹仟參佰萬股限額內辦理國內現金增資。 

3.資金用途與預計達成效益：本公司將視本公司需求、市場情況及洽應募人狀況，

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最多不超過三次）辦理，各次資金用

途皆為充實營運週轉金及因應公司長期營運發展所需。各次預計達成效益皆為

降低公司之經營風險，強化財務結構，提升本公司未來營運績效之效益，對本

公司股東權益均應有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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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本次私募普通股於交付後三年內，除符合法令規

定之特定情形外不得自由轉讓；本公司亦擬於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滿三年後，依相

關法令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本次私募有價證券上櫃交易。除前述等法令限制外，本

案中所發行之普通股其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其他已發行普通股相同。 

(六)為配合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代表人代表本

公司簽署、商議一切有關本次私募計畫之契約及文件、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本次

私募計畫相關事宜，並得代表本公司於法令許可之範圍內，將本公司相關資訊提供

予潛在私募對象以供實地查核(due diligence)，並委聘外部財務顧問、法律顧問及其

他相關顧問辦理相關事宜。 

(七)本案之重要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實際發行價格、發行股數、募集金額、發行條件、

計畫項目、預定資金運用進度、預定可能產生效益、定價日、增資基準日及其他相

關事宜等，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及公司營運需求訂定、調整並全權處

理。嗣後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客觀環境或法令之改變須變更或修正

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上述未盡事宜，授權董事長依法全權處理之。 

(八)本案經第四屆第十一次審計委員會討論通過，獨立董事並無反對或保留意見，並經

第六屆第十五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會討論。 

第三案：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辦理。 

(二)本公司之董事，有從事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

故擬解除以下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董事 所許可之競業事業 擔任職稱 

龔行憲 蘇州長瑞光電有限公司 
董事長(寧波創澤雲投資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之代表人) 

 

以上各議案之投票表決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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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 
附件一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 108年本公司基於經營策略的考量，毅然決定退出低速 PON市場的競爭，同時積極

經營高速元件更具成長性的市場，在此政策下大幅減少虧損，終於突破數年營運之低迷。另

外，100G雲端運算產品其持續提升出貨量對公司 108年營運成果也有顯著的挹注。目前積

極以高速率/高精度/高功率為產品為開發策略，發展應用於數據中心及 4G/5G基地台之產品，

公司自行研製之 25G DFB雷射二極體也開發成功進入驗證階段，已有小批量生產，相信於

109年應可對公司營運產生極為正面的助益。 

 
民國 108 年度營運成果簡要報告如下： 

1.公司經營方針及實施概況： 

本公司秉持著「誠信為本、和諧向心、績效導向、永續經營」之企業文化，堅持「落

實當責、持續創新｣的管理信念，致力於新產品開發及產品品質提昇的經營目標。 

自 106年起已開始降低對光纖到戶產品營收之依賴度，直至 108年逐步將低速與市場

需求低且為負毛利產品淘汰，以 10Gbps 以上的高速產品取代，並積極開發應用於 5G及

數據中心之高速產品，另外公司仍持續深化 100G雲端運算產品的量產能力，致力於提升

生產效率、良率與提升產品品質的作業。     

2.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淨額為新台幣 11.90億元，107年度為新台幣 15.25 億元，衰退

22%。108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2.08億元，相較於 107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6.95億元，

減少衰退 70%。108年度稀釋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2.02)元，相較於 107年度為新台幣

(6.95)元，減少衰退 71%。 

108年度營業結果因將低速與市場需求低且為負毛利產品逐步淘汰，並以 10Gbps 以

上的高速產品取代，同時再持續深化 100G 雲端運算產品的量產能力，雖然全年度營業收

入衰退，但卻因此提升毛利，108 年全年毛利率轉正，獲利已轉正向發展。 

3.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因 108 年度因逐步淘汰負毛利產品，以致 108 年度毛利率為 3%，相較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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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毛利率(29%)，毛利虧損情形大有改善，其他財務概況請參閱所附之財務報表。 

4.研究發展狀況： 

108年度本公司總投入的研發費用為新台幣 1.22億元，相較於 107年度新台幣 1.07

億元增加 14%，乃因多項研發產品深入開發，因而投入研發費用較高。 

主要的研究發展項目如下 : 

a. 完成開發 25G PD 以及 PD array (1x4) 、10G EPON (XGS-PON)應用之 10G 1270nm 

DFB 以及 10G APD、應用於數據中心之 100G PSM-4 或CWDM-4之 25G DFB、 CW 

High Power DFB 以及適用於下一代光纖到戶的 10G BOSA。 

b. 持續開發工規 25G DFB、25G APD、50G PD 以及 25G TOSA 及 ROSA 將可適用於

未來 5G LTE 的應用。 

108年度由於公司決定退出低速 PON市場之政策在減少營業損失上確有成效，同時公

司持續積極布局極具成長潛力的高速數據中心產品外，也積極開發適用於 5G基地台通訊的

各型產品應用，藉以提供具競爭力的產品服務客戶創造營收。現今光通訊產業的發展及前

景依然樂觀可期，公司內部持續所進行的調整、改善及提升經營績效的成果定可於 109年

度顯現。在此，特別感謝股東們對本公司的支持與信任，也請繼續給予公司鼓勵，全體經

營團隊定將齊心齊力積極儘速達成營運目標，以不負股東們對本公司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期

待，我們自我期許在不久的未來公司將回歸獲利以及創造股東報酬的良好傳統。 

 

 
 

  



 

10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個體財務報表)及

虧損撥補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

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個體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等經本審

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鍾依華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11 

 

附件三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之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 

本公司108年度健全營運計畫預算數與實際數如下表，其中營業收入差異不大，毛利率尚有提升，

稅前淨利達成率 87%，整體而言，本公司實際執行結果與健全營運計畫預算數相較，已有高程度

之達成。 

 
 

單位：新台幣百萬 

項目 108 年實際數 108 年預算數 差異數 達成率 

營業收入淨額 1,190  1,220  (30) 98% 

營業成本 1,153  1,203  (50) 96% 

營業毛利(損) 38  17  21  219% 

    毛利(損)率 3.2% 1.4% 1.8% 224% 

營業費用 262  265  (3) 99% 

營業淨利(損) (225) (248) 23  91% 

    營業淨利(損)率 (18.9%) (20.3%) 1.4% 93% 

營業外收入與支出 17  10  7  167% 

稅前淨利(損) (208) (237) 29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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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對照表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條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除法令

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

範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

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

載明事項、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

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 

強化文字

說明本公

司議事執

行範圍。 

第四條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

務單位為財會處。 

議事事務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

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

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

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並得經董事會

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前項應依本公司之「處理董事所提出

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執行，就董事

要求給予適當且即時之回應。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

務單位為總經理室及財務部。 

議事事務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

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

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

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

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

期審議之。 

依本公司

現行組織

名稱及執

行單位更

名，修正

之。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

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

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

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

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

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

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配合「公開

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

事辦法」修

訂，本公司

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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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

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

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

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五佰萬元以上，

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

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零點五或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

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

之二點五計算之。 

每一次董事會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

親自出席董事會，但如為本條第一項

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者，應有全體獨

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

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

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

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

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

事錄。 
 

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

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

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

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

贈金額達新臺幣五佰萬元以上，或達

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

業收入淨額百分之零點五或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

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

之二點五計算之。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

提董事會之事項，應親自出席，或委

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

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

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

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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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本規範修正記錄： 

2010.08.26 訂立 

2010.10.07 第一次修訂 

2012.10.23 第二次修訂 

2019.08.01 第三次修正 

本規範修正記錄：  

2010.08.26 訂立 

2010.10.07 第一次修訂 

2012.10.23 第二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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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華星光通集團)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

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

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華星光通集團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暨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民國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金管證審字

第1090360805號函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民國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係依照會計

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華星光通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

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華星光通集團民國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

下： 

一、存貨減損評估 

有關存貨會計政策請詳附註四(八)；存貨減損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附註

五；存貨明細請詳附註六(三)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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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華星光通集團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由於經濟環境快速變遷，新產品

及生產技術更新可能會讓市場需求發生變動，導致可能產生存貨成本超過其淨變現價值之

風險。考量存貨為合併財務報告的重要資產項目，因此，本會計師將存貨評價列為財務報

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政策，並評估存貨評價是否已

按既定之會計政策執行；瞭解管理階層過去對存貨備抵損失提列情形與實際發生狀況之差

異；瞭解管理階層所採用的銷售價格，並執行抽樣程序及瞭解期後存貨市價是否有重大之

變動，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及備抵損失提列之合理性。 

二、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 

有關非金融資產減損會計政策請詳附註四(十三)；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之會計估計及

假設不確定性，請詳附註五；非金融資產明細及變動請詳附註六(六)所述。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華星光通集團所營業務屬於高資本支出產業，產能備置為該產業發展所必須，在本期

市場需求減緩的環境下，產品價格持續下滑，因此，長期性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係屬重要。

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過程包含辨認現金產生單位、決定評價方式、選擇重要假設及計算可

回收金額等，以上各項均須仰賴管理階層的主觀判斷，因此，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係本會

計師進行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管理階層辨認可能減損之現金產生單位及內外部減

損跡象，並考量是否所有需進行年度減損測試之資產已完整納入管理階層之評估流程；取

得管理階層委託外部專家出具之鑑價報告；檢視期後重大交易事項，辨認報導日後是否有

任何影響減損測試之事項。 

其他事項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八年度及一○七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

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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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華星光通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

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華星光通集團或停止營業，

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華星光通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

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

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華星光通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華星光通集團繼

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

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

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華星光通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

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本

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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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

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華星光通集團民國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

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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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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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

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財務狀況，與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民國一○八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金管證審字

第1090360805號函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民國一○七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係依照會

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

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

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

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

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存貨減損評估 

有關存貨會計政策請詳附註四(七)；存貨減損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附註

五；存貨明細請詳附註六(三)所述。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由於經濟環境快速變遷，新

產品及生產技術更新可能會讓市場需求發生變動，導致可能產生存貨成本超過其淨變現價值之

風險。考量存貨為個體財務報告的重要資產項目，因此本會計師將存貨評價列為財務報告查核

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政策，並評估存貨評價是否已

按既定之會計政策執行；瞭解管理階層過去對存貨備抵損失提列情形與實際發生狀況之差

異；瞭解管理階層所採用的銷售價格，並執行抽樣程序及瞭解期後存貨市價是否有重大之

變動，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及備抵損失提列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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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 

有關非金融資產減損會計政策請詳附註四(十二)；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之會計估計及

假設不確定性，請詳附註五；非金融資產明細及變動請詳附註六(五)所述。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營業務屬於高資本支出產業，產能備置為該產業發展所

必須，在本期市場需求減緩的環境下，產品價格持續下滑，因此，長期性非金融資產減損

評估係屬重要。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過程包含辨認現金產生單位、決定評價方式、選擇重

要假設及計算可回收金額等，以上各項均須仰賴管理階層的主觀判斷，因此，非金融資產

減損評估係本會計師進行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管理階層辨認可能減損之現金產生單位及內外部減

損跡象，並考量是否所有需進行年度減損測試之資產已完整納入管理階層之評估流程；取

得管理階層委託外部專家出具之鑑價報告；檢視期後重大交易事項，辨認報導日後是否有

任何影響減損測試之事項。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華星光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

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

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華星光通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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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

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告使用

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

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華星光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示

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

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

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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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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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號 建議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 

F401010國際貿易業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 

F401010國際貿易業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為配合實務

運作，修訂

之。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

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

外設立分支機構。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縣，必

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

內外設立分支機構。 

因應現行行

政區升級，

修訂之。 

第廿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年十月

二十三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二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

年七月十六日，第四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日，第五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

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七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十六

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

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九次修

正於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

七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百

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第十一

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

二十九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

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四日，第

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九年

六月十六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年十

月二十三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二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一月

十四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二年七月十六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二日，第六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第

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十

二月十六日，第八次修正於民

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二

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

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第十次修

正於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

十五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新增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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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錄一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定名為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英文名為

LuxNet Corporation。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縣，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支

機構。  

 

第二章 股   份  

第 四 條：本公司額定資本總額為新台幣拾伍億元，分為壹億伍千萬股，每股新台

幣壹拾元，分次發行。  

第一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捌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捌佰萬股，每股

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四條之ㄧ：本公司如欲撤銷公開發行時，除須董事會核准外，應依公司法第一五六

條之二規定，始辦理撤銷公開發行之相關事宜。  

第四條之二：本公司如擬將買回本公司之股份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           

員工，應依相關規定，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決議後，始得辦理轉讓。  

第四條之三：本公司如擬以低於市價(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應

依相關規定，經股東會決議後，始得發行之。 

第四條之四：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 五 條：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轉投資不得超過實收股本

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

行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機構登錄。  

第 七 條：本公司股務作業除法令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之一：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

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八   條：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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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東臨時會，經董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之召集及公告，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規定辦理之。  

第   九   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   十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公司公開發行後，

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

定辦理。  

第  十一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依公司法有規定無表決權之情事者，

無表決權。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暨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第 十二 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股

東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第一項議事錄之分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  十三  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九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之，連選得連任。董事選舉採用記名累積投票法，若有修正本條或董

事選舉辦法之必要時，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等規定辦理外，應於股東

會之召集事由明列修正前後之對照表。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有關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  十四  條：本公司於上述董事席次中設置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於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一併選舉，

分別計算當選名額。有關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之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

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中一名擔任召集人，且至少一名應具備會計

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ㄧ以上之同意。第一屆審計委

員會於依前條選任之獨立董事首次當選之日成立。自審計委員會成立之

日起，由審計委員會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

察人之職權。     

 

第  十五  條：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

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  十六  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董事會之決議，除公

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第 十七 條：董事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

依公司法第 208 條規定辦理。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但每次應出

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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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本公司如遇緊急情形得隨時召集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董事得支領車馬費、薪資等經常性報酬，不論營業盈虧，其數

額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國內外

業界水準議定之。   

 

第五章   經理人  

第  十九   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  廿  條：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年度終了應辦理

決算。  

第  廿一  條：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

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

並由審計委員會出具報告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  廿二  條：股息及紅利之分派，以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為準。公司無盈餘時，不

得分派股息及紅利。  

第  廿三  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5%至 15%為員工酬勞，以及不高於 5% 為

董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前項員工

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第  廿四  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另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其餘除派付股息外，

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將考量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因應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每年發放之

股東紅利佔未分配盈餘之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七十，且為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

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每年發放現金股利總額不得低於當年度發放股東紅利總額百分之

十，實際發放金額以股東會決議發放金額為準。  

 

第七章 附 則  

第  廿五  條：本公司因業務或投資關係得辦理從事對外背書保證業務。  

第  廿六  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之。  

第  廿七  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

二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七

月十六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九次修正

於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八

年六月十四日。 

  



 

35 

 

附錄二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範辦理。 

第二條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第三條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四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

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五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第六條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

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

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九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前二項排定之議程

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十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

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

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

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一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36 

 

第十二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三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四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五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六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第十七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 

第十八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 

 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九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 (或保全人員) 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 (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二十條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本規則經本公司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 本議事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一次修正於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五

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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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華星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1.本公司現任董事法定股數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發行股數為 119,980,279股  

全體董事應持有法定股數 8,000,000股  

 

 

2.截至一○九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109年 4月 18日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如下表: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 

董事長 
頤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敦謙 
1,878,579 1.57 

董事 龔行憲 1,946,284 1.62 

董事 
中盈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慶鈞 
3,071,969 2.56 

董事 
士鼎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胡定康 
18,558,990 15.47 

董事 倪慎如 1,020,304 0.85 

董事 郭治平 581,709 0.48 

獨立董事 劉容生 
0 0 

獨立董事 鄭瑞明 
0 0 

獨立董事 鍾依華 
0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合計 27,057,835 22.55 

 

備註：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